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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员工持股平台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

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办理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

（四）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锁定承诺

东芯科创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具体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

节重要承诺事项” 。

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33,168.7318 万股，本次发行 11,056.2440

万股新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25.00%，发行人股东不公开发售老股，本

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东方恒信 14,321.3025 43.1771% 14,321.3025 32.3828% 36个月

聚源聚芯 2,807.0175 8.4628% 2,807.0175 6.3471% 12个月

齐亮 2,807.0175 8.4628% 2,807.0175 6.3471% 12个月

东芯科创 2,250.0000 6.7835% 2,250.0000 5.0876% 36个月

中金锋泰 1,947.8096 5.8724% 1,947.8096 4.4043% 12个月

哈勃科技 1,326.7493 4.0000% 1,326.7493 3.0000% 17个月

时代鼎丰 1,052.6316 3.1736% 1,052.6316 2.3802% 12个月

鹏晨源拓 877.1930 2.6446% 877.1930 1.9835% 12个月

董玮 877.1930 2.6446% 877.1930 1.9835% 12个月

小橡创投 701.7544 2.1157% 701.7544 1.5868% 12个月

杨荣生 621.6800 1.8743% 621.6800 1.4057% 12个月

中电基金 580.2707 1.7495% 580.2707 1.3121% 12个月

国开科创（SS） 483.5589 1.4579% 483.5589 1.0934% 17个月

景宁芯创 464.2167 1.3996% 464.2167 1.0497% 12个月

海通创投 386.8471 1.1663% 386.8472 0.8747% 12个月

王超 386.8472 1.1663% 386.8471 0.8747% 12个月

嘉兴海通 232.1084 0.6998% 232.1084 0.5248% 12个月

纪立军 193.4236 0.5832% 193.4236 0.4374% 12个月

上海瑞城 193.4236 0.5832% 193.4236 0.4374% 12个月

青浦投资（SS） 193.4236 0.5832% 193.4236 0.4374% 17个月

沈芬英 126.7118 0.3820% 126.7118 0.2865% 12个月

谢莺霞 100.0000 0.3015% 100.0000 0.2261% 12个月

王亲强 63.4705 0.1914% 63.4705 0.1435% 12个月

高良才 58.0271 0.1749% 58.0271 0.1312% 12个月

杨斌 58.0271 0.1749% 58.0271 0.1312% 12个月

李美玲 58.0271 0.1749% 58.0271 0.1312% 12个月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

- - 331.3452 0.7492% 24个月

富诚海富通东芯股份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 - 662.6905 1.4985% 12个月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

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 - 329.6967 0.7455% 12个月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 329.6967 0.7455% 12个月

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 - 461.5754 1.0437% 12个月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

份

- - 462.5693 1.0459% 6个月

小计 33,168.7318 100.00% 35,746.3056 80.8283%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8,478.6702 19.1717%

小计 - - 8,478.6702 19.1717%

合计 33,168.7318 100.00% 44,224.9758 100.00%

注：股东名称后 SS（即 State-owned�Shareholder�的缩写）标识的含

义为国有股东；股东哈勃科技、国开科创、青浦投资承诺就其取得股份，自公

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六、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日期

1 东方恒信 14,321.3025 32.3828% 36个月

2 聚源聚芯 2,807.0175 6.3471% 12个月

3 齐亮 2,807.0175 6.3471% 12个月

4 东芯科创 2,250.0000 5.0876% 36个月

5 中金锋泰 1,947.8096 4.4043% 12个月

6

董玮 877.1930 1.9835% 12个月

鹏晨源拓 877.1930 1.9835% 12个月

7 哈勃科技 1,326.7493 3.0000% 12个月

8 时代鼎丰 1,052.6316 2.3802% 12个月

9 海通创投

386.8472 0.8747% 12个月

331.3452 0.7492% 24个月

10 小橡创投 701.7544 1.5868% 12个月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富

诚海富通东芯股份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其他战略投

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

售

期

1

海通创新

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

投

331.3452 3.00%

99,999,

981.36

-

99,999,

981.36

24

2

富诚海富

通东芯股

份员工参

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662.6905 5.99%

199,999,

992.90

999,999.96

200,999,

992.86

12

3

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

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

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

金或其下属

企业

329.6967 2.98%

99,502,

464.06

497,512.32

99,999,

976.38

12

4

上海汽车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329.6967 2.98%

99,502,

464.06

497,512.32

99,999,

976.38

12

5

江苏亨通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461.5754 4.17%

139,303,

455.72

696,517.28

139,999,

973.00

12

合计 -

2,

115.0045

19.13%

638,308,

358.10

2,691,

541.88

640,999,

899.98

-

（二）参与规模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要求，本次

发行规模 333,677.44 万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跟投的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00%，即 331.3452 万股。

2、 富诚海富通东芯股份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东芯股份专项资管计划” ）最终获配股数为 662.6905 万股，占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5.99%，具体情况如下：

（1）名称：富诚海富通东芯股份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设立时间：2021 年 7 月 21 日

（3）募集资金规模：20,100.00 万元

（4）管理人：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托管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实际支配主体： 实际支配主体为上海富诚海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非实际支配主体

（7）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及比例情况

共 14 人参与东芯股份专项资管计划，参与人姓名、职务、实际缴款金额、

资管计划份额的持有比例、员工类别等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的

持有比例

员工类别

1 蒋学明 董事长 5,025.00 25.00% 核心员工

2 谢莺霞 董事、总经理 5,025.00 25.00% 高级管理人员

3 蒋雨舟 董事、董事会秘书 5,025.00 25.00% 高级管理人员

4 蒋铭 董事、副总经理 703.50 3.50% 高级管理人员

5 陈磊 副总经理 703.50 3.50% 高级管理人员

6 朱奇伟 财务总监 703.50 3.50% 高级管理人员

7 张晓华 计划发展部负责人 703.50 3.50% 核心员工

8 潘惠忠 计划发展部负责人 703.50 3.50% 核心员工

9 乔佩华 人事行政部负责人 201.00 1.00% 核心员工

10 李美玲 投资管理部负责人 703.50 3.50% 核心员工

11 冯毓升

职工监事、运营高级经

理

100.50 0.50% 核心员工

12 何勇翔 IT部负责人 100.50 0.50% 核心员工

13 屠先华 财务高级经理 201.00 1.00% 核心员工

14 黄沈幪

董事会办公室内控合

规经理

201.00 1.00% 核心员工

总计 20,100.00 100.00% -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

造成。

注 2：东芯股份专项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 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即用于支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及相关费用。

3、其他战略投资者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亨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获配 1,120.9688

万股，获配金额与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33,999.99 万元。

4、 本次共有 5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115.00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9.13%。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

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中对本次发行

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的要求。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

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

认购的股票数量。

（四）限售期限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东芯股份专项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一）发行数量：11,056.2440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

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30.18 元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四）市盈率

1、512.4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2、570.2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3、683.31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4、760.38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

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66 倍 （按照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

资产）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0.04 元 /股（按照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8.24 元 /股（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33,677.4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306,358.16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1526 号《验资报告》，审验结果如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7 日止， 东芯股份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0,

562,44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0.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33,

677.44 万元，扣除与发行相关的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27,319.29 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358.16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11,056.2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295,301.91 万元。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项目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25,095.81

审计及验资费用 873.17

律师费用 604.87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68.69

发行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176.75

发行费用总额 27,319.29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差异

系四舍五入所致。

（十）募集资金净额：306,358.16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56,739 户

二、发行方式和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10,562,440 股。 其中，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

115.00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19.13%。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4,992,395

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64,992,395 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24,420,000 股，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24,376,539 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43,461 股。 本次发行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3,

461 股。

三、超额配售选择权的情况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发行方案中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财务审计机构， 对本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

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的合并及公司利润

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B10346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

计报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

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

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1486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财务报

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中进行了详细披露，

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

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2021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二、2021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基于公司目前的订单情况、经营状况以及市场环境，公司预计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区间为 110,000.00 万元至 115,000.00 万元， 同比增长 40.25%

-46.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22,500.00 万元至 24,000.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区间为 21,800.00

万元至 23,300.00 万元。

上述 2021 年度业绩情况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数据， 不构成公司的

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三、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一）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之间，公司所处行业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主要产品

的生产及销售、主要核心业务人员、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

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注册会计师审阅意见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9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B11486 号），审阅意见如下：

“根据我们的审阅，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上述中期财务

报表没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东芯

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九个月期间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 ”

（三）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阅报告，公司 2021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项目 2021.9.30 2020.12.31 变动率

流动资产（万元） 89,612.82 70,165.70 27.72%

流动负债（万元） 15,391.73 9,962.02 54.50%

总资产（万元） 98,499.81 75,877.49 29.8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4.41% 12.91% 1.51%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18.29% 16.00% 2.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66,454.25 50,140.50 32.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00 1.51 32.54%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变动率

营业总收入（万元） 78,510.55 59,142.13 32.75%

营业利润（万元） 19,307.55 1,499.97 1187.20%

利润总额（万元） 19,297.09 1,500.85 1185.7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810.12 1,642.30 923.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万元）

16,199.54 1,564.79 935.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1 0.05 905.5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05 903.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1% 3.58% 25.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27.67% 3.41% 24.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3,345.43 747.01 347.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0.10 0.02 347.84%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 资产总额为 98,

499.81 万元，较上年末增长 29.81%；负债总额为 18,012.08 万元，较上年末

增长 48.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66,454.25 万元， 较上年末增长

32.54%。

公司 2021 年度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8,510.55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约 32.75%。 公司 2021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

810.12 万元， 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199.54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大幅增长，盈利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增

长主要来自于：1、2021 年市场持续回暖，产品价格大幅提升，销售毛利率提

升；2、随着公司产品线的不断丰富，对完成导入期的客户销售规模逐步扩大，

公司闪存芯片销售规模持续提升。

2021�年 1-9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345.43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598.42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36.99 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4.58%，主要系因为公司盈利能力显著改善，依靠主营

业务自身资金“造血” 能力不断增强。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虹桥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等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议” ）。 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

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全称 公司全称 募集资金账号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虹

桥开发区支行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10012427293007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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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12462000000537642

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东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633831543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披露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未发生 《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

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 11 月 23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支行签订《最高额权利质押合同》，为全资子公司东芯半导体（香港）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外，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

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保荐代表人：张坤、陈城

联系人：张坤 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发行人符合科创板定位，具备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东芯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张坤：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

人，2016 年加入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 主要参与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河南省豫玉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江西汇仁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IPO 项目、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上海徕木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配股项目、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项

目。

陈城：本项目保荐代表人，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

人，2013 年加入海通证券投资银行部。 任职期间主要完成了常熟瑞特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 项目、 上海泛微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板 IPO 项

目、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增发项目等多个项目，并主要参

与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板 IPO 项目、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江苏沃得农业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项目、常

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等项目。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东方恒信承诺

（1）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

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企业不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发前股份，也不提

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

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遵

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将

自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

之日孰晚之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3）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

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

年内，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每年剩余

未减持股份数量不累计到第二年。 但是，1）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本企业不

减持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①公司或者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 以及在行政处罚决

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②本企业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自

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所

持有的首发前股份：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②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5） 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满后， 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

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

式通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并由公司及时公告。 本企业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

年内，本企业将在减持前四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

日公告。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本

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

合监管规则的规定以及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诺。

（6）若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

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企业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7）本企业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

东的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2、公司实际控制人蒋学明、蒋雨舟承诺

（1）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

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人不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

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

计年度内， 本人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并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本人将自公司

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孰

晚之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3）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

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

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

内，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每年剩余未

减持股份数量不累计到第二年。 但是，1）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本人不减持

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①公司或者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

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②本人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自相关决定

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人不减持所持有的首发

前股份：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②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

法移送公安机关。

（5）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式通

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并由公司及时公告。 本人拟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

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本

人将在减持前四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本人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监

管规则的规定以及本人已作出的各项承诺。

（6）若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人

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人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

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7）本人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

的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3、公司股东东芯科创承诺

（1）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

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 个完整会计年

度内，本企业不减持首发前股份，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发前股份，也不提

议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

会计年度内，本企业每年减持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遵

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将自

公司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与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

日孰晚之日起减持首发前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

日，则为该日后第 1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

理。

（3）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 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

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

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4）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

年内，每年累计减持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0%，每年剩余

未减持股份数量不累计到第二年。 但是，1）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本企业不

减持所持有的首发前股份： ①公司或者本企业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期间， 以及在行政处罚决

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②本企业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③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2）出现如下情形之一时，自

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所

持有的首发前股份：①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②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5） 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满后， 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

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以书面形

式通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并由公司及时公告。 本企业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两

年内，本企业将在减持前四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

日公告。

本人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 本人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

价格确定，并符合监管规则的规定以及本人 /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诺。

（6）若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

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企业当年度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7）本企业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4、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聚源聚芯、齐亮、东芯科创、中金锋泰、董玮及董

玮控制的鹏晨源拓承诺

（1）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人 / 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 / 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

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

相关规定。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 / 本企业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3）本人 / 本企业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将认真遵守《公司

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

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依法依规减持。

（4） 本人 /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 本人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 并符合监管规则的规定以及本人 / 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

诺。

（5） 若本人 /本企业违反本承诺函， 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若本人 / 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本人 / 本企业当年度及

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人 / 本企

业完全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6）本人 / 本企业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公司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

新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5、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申报前 6 个月内通过增资取得的公司股份的股东哈勃科技、 国开科创、

青浦投资承诺：

（1）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 ）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首发前股份

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2）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 就本企业于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申报前 6 个月内通过增资取得的公

司股份， 自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4）本人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

让等。 本人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将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

价格确定，并符合监管规则的规定以及本人 /本企业已作出的各项承诺。

(下转 A29 版)


